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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被人用刀将小指手筋割断， 他到派出所报了案。 伤情不

重加之肇事者不知下落， 民警并未立刻展开调查， 而是让他一旦

有对方的消息及时向警方报告， 以便警方处理。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 一边疗伤一边打探行凶者的消息， 成

了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直到有一天朋友告诉他： 行凶者回到暂

住处了！

叫上兄弟和朋友， 坐上借来的车， 他们直奔那人的暂住处而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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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斗中被划伤“扣人”索赔
被诉重罪经辩护终获轻判

卷入纠纷

夺刀反被刀伤

那还是十几年前的一天， 一个

大学校友打电话给我， 说他朋友有

一起颇为紧急的刑事案件让我帮忙

处理。 到了约定地点， 我见到了案

件当事人的妻子， 虽然才 30 岁出

头的样子， 但显得很憔悴。

一番寒喧后， 我仔细询问了案

情。 原来当事人叫李志明， 来宁波

打工多年， 和别人合开了一家小型

针织厂， 算得上是打工者中的成功

者了。

事情的起因是李志明的弟弟李

志勤看到老乡和其他人发生争执，

于是上前帮忙， 不想争执中对方有

人拔出一把刀来 。 眼见要发生危

险， 李志勤赶紧上前去夺刀， 后双

方被各自的老乡劝开。

回住处的路上， 李志勤发现在

刚才夺刀过程中自己右手的小指被

对方的刀划开了一道口子， 一时血

流不止。 众人马上将李志勤送往附

近医院救治， 经拍片诊断为小指手

筋断裂 ， 当晚花费医疗费 500 余

元， 医生嘱咐他要好好休息并继续

治疗。

经过简单的包扎治疗， 李志勤

叫上几个老乡去找那个拿刀的人，

想让对方承担医药费和误工费等，

但是没有找到这个叫作唐晓旭的

人， 因为唐晓旭听说自己的刀伤了

人， 怕对方来报复， 就躲到外头去

了。

有人提议先报个案， 让公安机

关处理。 于是李志勤等人来到派出

所报案， 接待的警察在询问案情后

告诉李志勤， 公安机关会立即着手

处理， 并让李志勤若发现唐晓旭的

线索马上报告。

此后几天， 李志勤一边治疗一

边打探唐晓旭的行踪。 医院去了三

次就花了 1500 余元， 李志勤再不

敢上医院了， 就在暂住处附近的小

诊所换换药。

几天后的傍晚， 有人告诉李志

勤， 唐晓旭回到了暂住房。 李志勤

心想这下医药费有了着落， 于是赶

忙叫上卞建国并告诉了哥哥李志

明， 李志明又找了任憬雷等几个在

社会混的人和自己厂里的驾驶员，

开上厂里的汽车直奔唐晓旭的暂住

处。

押人索赔

钱未得人被抓

当晚 8 时左右， 李志明、 李志

勤等十余人到了唐晓旭的暂住房门

外。 唐晓旭透过窗户见来者不善，

硬是不肯开门。 来人中有人用脚踹

开房门殴打唐晓旭， 责问唐晓旭对

用刀伤人的事如何处理， 唐哀求着

表示愿意赔偿损失。 于是李志明提

出赔偿一万元 ， 否则就对他不客

气， 还有人拿出刀来威胁。

唐晓旭马上答应赔一万元， 但

说现在拿不出， 要求宽限数日。 李

志明不肯， 要求唐晓旭必须在当晚

筹到一万元。

李志明见暂住房隔壁还有其他

住户， 担心有人报警， 于是让人将

唐晓旭押上汽车带到偏僻的地方继

续交涉。

押着唐晓旭的汽车来到一行人

往来较少的公园， 众人围着唐晓旭

继续威逼。 唐晓旭用手机与几个老

乡联系借钱， 但没人肯借。 呆了一

个多小时 ， 唐晓旭一分钱也没筹

到 。 同来帮忙的人提出晚饭还没

吃， 叫李志明去买些东西来吃， 可

李志明身上没带钱， 就问唐晓旭有

没有钱。 唐晓旭从口袋里掏出几张

钱， 约有 200 元左右， 拿过其中的

100 元让人去买东西吃。

唐晓旭的妻子在上完夜班回到

暂住房后， 从老乡处知道丈夫被一

伙人带走了， 连忙向派出所报案。

这时李志明等人也从其他渠道知道

唐晓旭家属报案的事， 有人开始担

心， 会不会医药费拿不到自己反被

公安机关抓去了？ 还有人提出： 以

前公安机关说过发现唐晓旭的话通

知他们， 现在还不如把唐晓旭送到

派出所去最稳妥。

于是， 李志明等人又将唐晓旭

押上汽车一路开到了派出所。 车停

在派出所门口， 李志明让李志勤、

卞建国将唐晓旭交给警察， 其他人

在车上等着。

找到晚间值班的警察后， 李志

勤 、 卞建国说 ： 你们让我们找的

人， 我们给你们带来了。 值班的警

察告诉李志勤、 卞建国先回去， 明

天再来处理。 于是李志勤、 卞建国

就准备回家， 但刚出派出所， 所有

人又被警察抓回了派出所， 理由是

他们以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索

要一万元， 行为已经涉嫌绑架罪。

李志明等十余人被公安部门刑

拘， 公安部门还认为他们当天开的

汽车是 “作案工具”， 一并予以了

扣押。

公安机关

认定涉嫌绑架

听说家人涉嫌绑架这样的重

罪， 内心十分恐慌。 而且因为李志

明被抓， 他经营的针织厂也几乎陷

于瘫痪。

仔细了解案情后， 我觉得李志

明非法限制唐晓旭的人身自由讨要

一万元医药费， 其手段固然不当，

但毕竟事出有因， 初步认为不构成

绑架罪而是非法拘禁行为， 且把运

送过人员的汽车认定为作案工具的

理由也不足。

于是， 我决定接受委托， 担任

李志明涉嫌绑架罪一案在侦查阶段

的律师， 为其提供法律服务。

会见犯罪嫌疑人李志明进一步

了解案情后， 我提出对李志勤的小

指伤势进行鉴定。 因为之后的所有

事情都是因为李志勤受伤而起的，

但他们一味找唐晓旭索赔， 却根本

没有做过正式的伤势鉴定。

经鉴定， 李志勤的伤势确认为

“轻伤”， 这更坚定了我先前对案件

的认识。 于是我正式向公安机关提

出李志明不构成绑架罪的观点， 理

由是： 首先， 李志明等人限制唐晓

旭人身自由的目的是为了讨要医药

费， 在李志明等人看来， 好不容易

才找到唐晓旭， 如果把他放了， 那

以后医药费就再也没法要了；

其次， 李志勤的伤势为轻伤，

短短几天就花了 1500 余元， 而且

尚没有完全治好， 加上误工费等，

总共需多少费用谁也没法说个确切

的数目， 向唐晓旭索要一万元尚在

合理范围之内。

至于如何认定作案工具， 法律

虽尚无详细规定或解释， 但根据最

相近似的规定即公安部 《关于没

收、 处理违反治安管理所得财物和

使用工具的暂行规定》 和 《关于对

用于毒品犯罪的他人财物是否应予

没收的批复》， 该车虽在犯罪中起

过运送人员的作用， 但车主为某运

输公司， 并非犯罪嫌疑人李志明所

有， 据此我认为不应把该车认定为

作案工具。

遗憾的是， 上述观点公安机关

全都未予采纳， 并称他们对案件的

定性已事先征求了法院的意见， 言

下之意本案的性质到法院也改不

了。 但是， 事实上以后案情的发展

并非如他们所言。

检方改口

诉以抢劫重罪

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后， 就案件的定性和对作案工具的

认定， 我继续向承办检察官提出异

议， 请他们对上述问题加以慎重考

虑。

令人感到高兴的是， 律师的意

见得到了检察官的重视， 承办本案

的检察官也认为案件的定性争议较

大， 决定将案件提交检察委员会讨

论。 从案件提交讨论的迹象看， 律

师的意见引起了检察机关的注意，

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被告人的眼

前出现了一线曙光。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检察

机关经过内部讨论后认为， 被告人

李志明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讨要

一万元的的行为虽不构成绑架罪，

但被告人用被害人唐晓旭的 100 元

钱购买食品 ， 其行为构成了抢劫

罪。

随后， 检察机关以抢劫罪向法

院提公诉。 根据刑法对抢劫罪的量

刑标准， 如果罪名成立， 被告人将

面临 3 至 10 年的徒刑。

庭审中， 控辩双方就案件的定

性和汽车是否属于作案工具展开了

激烈辩论。

我认为被告人李志明等人从被

害人取得 100 元的行为不构成抢劫

罪， 理由如下：

首先， 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

100 元的目的。 李志明等人从被害

人处获得 100 元的目的不是占有，

而是用于购买食品。 被告人李志明

等人想要得到不是 100 元而是

10000 元。

其次， 取得这 100 元时没有实

施暴力， 胁迫行为也不明显。 虽然

在进入被害人暂住房时有暴力动

作， 但该暴力动作与以后的取财没

有因果关系， 100 元也是在被告人

提出后被害人主动掏出的， 胁迫行为

不明显。

对于汽车是否属作案工具， 我认

为可以参照公安部的两个意见， 不应

作为作案工具处理， 不能因为汽车在

犯罪中起过一定的作用就把它认定为

作案工具， 就象不能把关押人质的房

屋予以没收一样。 同时， 我认为讨要

一万元是被告人的犯罪主线， 应按照

这个主线来确定案件的性质。 被告人

李志勤短短几天就已支付 1500 元的

医药费， 且在被刑拘的时候治疗尚未

终结， 考虑到李志勤自身已构成轻伤

和整个治疗可能需要的医疗费、 误工

费等， 被告人李志明等人讨要一万元

虽超过实际所需， 但尚在合理范围之

内， 因此被告人勒索钱财的故意不明

显， 其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属非

法拘禁。

改变定性

法院作出轻判

令人欣慰的是， 法院对本案的处

理非常负责 ， 对律师的意见也很重

视， 当日并未对案件作出判决。 庭审

后， 就李志勤是否需要继续治疗和将

要发生的费用， 法院还听取了专家的

意见。

为了查明案情， 法院组织了第二

次开庭审理， 控辩双方分别就各自原

先的观点发表补充意见后， 法庭当庭

作出了判决。

法院认为， 被告人李志明等人非

法限制唐某人身自由的目的是为了索

要医药费等经济损失， 属于非法拘禁

行为而不是绑架， 公诉机关的定性不

正确， 应予变更。 被告人在作案中所

使用的汽车不属作案工具 ， 应予发

还。

法院据此作出判决， 判处被告人

李志明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 暂扣的

汽车发还当事人。 当审判长宣判完毕

后， 刚才还忐忑不安地坐在辩护席上

的律师们激动地一一握手， 相互祝贺

辩护的成功。 做律师最快乐时刻莫过

于此。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资料图片


